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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鄭瑩慈

電話：(04)7531874

電子信箱：Ying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1550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新北市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疫情應變計畫(共

1個電子檔) (015503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「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

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術科測驗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疫情應變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應變計畫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4月22日新北教技字第

111073446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應變計畫與考生相關重要訊息如下：

(一)考試當日(4月23日)請考生提前至試場報到進行量測體溫

及繳交健康聲明書。

(二)考生於考試當日請全程佩戴口罩。

(三)考試當日，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狀，應

詢問考生意願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、協助就醫或佩戴

口罩至隔離試場應試。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

求，啟用隔離試場。

(四)為避免有群聚感染之虞，本次術科測驗不開放考生家長

入場陪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1000165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4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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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若考生於術科測驗當日因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以

及採檢未獲結果之自主健康管理者，向報名學校(新北高

工)申請補考，於111年5月7日(星期六)進行補考，且術

科測驗補考以辦理一次為限，完成後不再辦理。考生若

於補考日仍因故無法參加補考，將進行退費，不再進行

補考。

(六)術科測驗當日如遇測驗學校全校停課，該校術科測驗時

程延後或作業方式改變時；若為部分班級停課，考量考

生接觸環境及學校行政量能，該科術科測驗得延後辦

理，本市招生委員會將於下午5時前公告於新北市特招網

站(新北高工)。

(七)報到當日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「具感染風

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，被列管為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

家檢疫」、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」或「採檢未獲結果之

自主健康管理」或發燒者(額溫超過37.5℃)，得簽具委

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報到。

三、其餘請詳閱本原則。另請貴校轉知所屬學生，以維學生應

試權益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(國中部)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彰化縣

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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